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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
嵩办发〔2018〕11号

嵩山路街道办事处

关于印发《嵩山路街道 2018 年“全城清洁”

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社区、机关各科室：

为提高我办城乡卫生管理水平，给辖区人民营造干净卫生、

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，经研究决定，2018年继续开展“全城清洁”

行动，现将《嵩山路街道 2018年“全城清洁”行动工作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8年 3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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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山路街道 2018 年“全城清洁”行动工作方案

为清除辖区积存垃圾，实现垃圾日产日清，给人民群众营造

干净卫生、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

导，以卫生城市长效管理为载体，细化量化目标，明确职责任务，

动员全民参与，严格奖惩机制，以清扫保洁不到位、垃圾积存、

垃圾收集容器和垃圾运输车破旧污损不密闭为整治重点，不断提

高城市卫生管理水平。

二、工作范围

嵩山路街道辖区

三、工作时间

2018年 1月—2018年 12月

四、工作任务

1. 开展居民区地面清扫保洁、垃圾积存、垃圾收集容器和垃

圾运输车辆的整治工作。

2. 对辖区内楼宇进行立面清洗和楼顶保洁，清洗住宅小区阳

台、楼顶积尘、企事业单位公共区域积尘，确保城市清洁全覆盖。

3. 对城乡结合部、背街小巷、建筑工地等区域的生活垃圾、

建筑垃圾和混合垃圾进行清除，全面清理整治各类卫生死角、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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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清理积存垃圾，杜绝垃圾乱堆乱放，清除乱扯乱挂、乱贴乱

画（小广告）。

4. 对辖区道路硬隔离设施和交通护栏进行擦洗，减少积尘覆

盖。

五、责任分工

1. 清理居民小区、企事业公共单位公共区域的积存垃圾、杂

物及小广告。

牵头单位：城管食安办

责任单位：各社区

清洗楼宇立面和楼顶保洁。

牵头单位：劳动保障事务办

责任单位：各社区

清理建筑工地的生活垃圾及混合垃圾

牵头单位：新型城镇化办

责任单位：各社区

六、保障措施

1. 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社区、相关科室要高度重视此项

工作，成立工作组织，进行安排动员，细化分工，落实责任，开

展整治，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。

2. 广泛发动，加强宣传。各社区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通

过不同形式营造声势浩大的宣传态势，尤其是每周五集中行动点

氛围要浓厚，要以实实在在的宣传效果和整治效果赢得广大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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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认可和参与，积极营造“清洁家园、人人有责”的舆论氛围。

3. 严密组织，确保实效。一是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主力军作

用。各社区要组织好辖区物业、公共单位保洁人员，做好日常环

境卫生的保洁和养护工作；二是要发挥好辖区公共单位公职人员

的排头兵作用。各社区要组织好本辖区中央、省、市、区级公共

单位每周五的集中行动，动员干部职工积极参加“全城清洁”行动，

做到人员要实、时间要实、效果要实；三是要发动广大市民群众

积极参与，结合“爱国卫生志愿者”组织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，形

成全民动手、清洁城市的良好局面。

4. 突出重点，治理留痕。各社区要认真负责，明确责任，迅

速行动，组织开展自查，针对工作重点区域，建立健全问题台账，

对照台账，编排工期，逐项开展整治。整治工程中要注意文字材

料和影像资料的保存（整治前、整治中、整治后）。

5. 落实成效，严格奖惩。“全城清洁”行动纳入卫生城市长效

管理考核评比，对领导重视、组织得力、行动迅速、效果明显、

市民拥护的，给予加分；对落实不力、行动滞后、问题反复、屡

督不改、影响全局的，给予扣分，情节严重的直接对相关人员进

行责任追究。


	



